
 

111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1年12月23日 

一、 委員組成 

召集人：鄧煌發教授。 

委員：曾泰源律師、林燕孜科長、繆偉傑主任、張瓊文心理師。 

二、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主題:收容人夏季生活之抗暑、降溫，以及冬季沐浴、防寒對策。 

相關法令規定說明: 

1. 現行監獄行刑法第52條第1項及羈押法第46條第1項規定: 

收容人舍房、作業場所及其他處所，應維持保健上必要之空間、光線及通風，且有足供生活所需之衛浴設施。 

2. 現行監獄行刑法第53條及羈押法第47條規定: 

為維護收容人之健康及衛生，應依季節供應冷熱水及清潔所需之用水，並要求其沐浴及理剃鬚髮。 

3. 現行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39條規定: 

受刑人所須穿著之外衣應基於衛生保健需求，採用涼爽透氣或符合保暖所需之質料。 

4. 法務部107年9月20日法受矯字第10705004500號函示: 



 

(1)為維護收容人身體健康，各機關應於每年12月1日起至次年2月28日(閏年29日)止之每一開封日，供應收容人適當溫

度之熱水沐浴。至於3月1日至11月30日止每週供應熱水沐浴2次，如氣溫低於攝氏20度，亦應供應之。 

(2)對於少年、女性收容人、65歲以上高齡收容人及收容於病舍者，應於全年每一開封日提供熱水沐浴；其他具特殊保

健需求之收容人，亦應提供熱水沐浴。 

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

1. 本小組於111年12月23日於花蓮看守所(下簡稱花所)召開本年度第四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，並邀請其進行業務簡報(簡

報內容可參附件1)，以對現行收容人夏季生活之抗暑、降溫，以及冬季沐浴、防寒對策有更全面之認識，並提出建議。 

2. 本次會議花蓮看守所報告現行收容人舍房內的通風及溫度、舍房內用水、服制、抗暑或降溫對策、冬季沐浴以及防寒

對策等六大案由。 

(1) 舍房內的通風及溫度:通風情形及室內溫度、夏季通風設備規定、舍房溫度計設置、收容人反映開啟通風設備、 

 收容人對於通風設備建議。 

(2) 舍房內用水:收容人未開封日平均用水、收容人洗頭、非沐浴時間用水、收容人對於用水規定建議。 

(3) 服制:夏季囚服、收容人對於囚服材質或穿著規定建議。 

(4) 抗暑或降溫對策:機關針對夏季抗暑或降溫對策、收容人建議機關抗暑或降溫對策。 

(5) 冬季淋浴:現行冬季淋浴方式及規定。 



 

(6) 防寒對策:現行防寒對策及改善方式。 

3. 針對現行收容人夏季生活之抗暑、降溫，以及冬季沐浴、防寒對策，與花所與會人員進行會議討論。 

(1)此次會議視察重點係參酌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於111年8月1日司改字第111146號函建議。 

(2)本小組鑒於已討論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議題，將冬季淋浴及防寒對策一併納入此次會議討論，對於收容人在監所

內生活處遇有更全方位考量。 

(3)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3條:外部視察小組之任務為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收容人權益，促進機關

與外界之溝通，協助機關運作品質與工作環境改善及可用資源之提升。希冀透由此次會議討論結果，對花所收容

人在全年生活處遇有更好的提升。 

4. 因本年度疫情影響，本次外部小組視察無進入戒護區進行實地訪查，惟訪談花所戒護人員有關戒護管理狀況及收容人

不服管理措施時之陳情、申訴業務情形；並討論下次會議藉由科技設備，以視訊方式訪談收容人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一、舍房內的通

風及溫度 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(一) 花所在大舍房內配置一台風扇及兩台抽風機，小

舍房內配置一台壁扇及一台抽風機，並將舍房門

小瞻視孔改為大通風網，以利空氣流通。 

(二) 夏季通風設備規定舍房內溫度達攝氏28度以上依

表訂時程開啟電扇以及抽風機，另沐浴時間以及

三餐時段開啟抽風機不受溫度限制(全年度適用)

以利舍房內如廁異味空氣流通。 

    請務必重視收容人人權：我國雖非聯

合國會員國，惟仍應遵循聯合國人權兩公

約，尤其對於矯正機關之收容人最低處遇

標準。及其各項基本人權，須恪守曼德拉

準則之規定執行。建議貴所審慎處理所內

收容人(含受刑人、刑事被告等)之各項權

利，收容人僅是被剝奪自由的權利，生活

處遇務必將心比心，能改善的基本生活設



 

(三) 花所設置舍房溫度計於二樓舍房區，可顯示舍房

內溫度以及舍房外走道溫度，係考量花所舍上舍

房太陽西曬及太陽輻射熱問題，可得知溫度最熱

之舍房實際溫度，開啟通風設備，以利收容人在

舍房內舒適生活。 

(四) 收容人反映開啟通風設備，由主管查看舍房溫度

計顯示溫度，並回報中央台主任，由中央台主任

督導控制。 

(五) 收容人對於通風設備建議，花所實施問卷調查並

統計數據如下: 

1.收容人感到相當滿意。→4% 

2.電扇、抽風扇都不要關，全天開啟。→35% 

3.多增加一台電風扇。→4% 

4.禁見區舍房開啟舍房門瞻視孔蓋板通風。→2% 

5.無意見。→55%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
(一) 本所考量收容人使用通風設備以達降溫之目的，

仍須顧及到通風設備使用壽命問題，制定時程表

就是為了讓通風設備有足夠的冷卻時間，以免使

用時間太長，通風設備過熱造成損壞。 

(二) 收容人體感溫度較高時，本所會視情況開啟通風

設備，以利體感溫度下降。 
(三) 本所對於通風設備保養部分，安排各場舍視同作

業人員清理，並除了通風設備外，紗窗，氣窗部

分也一併清潔打掃，以免灰塵堆積過多，造成收

容人呼吸、皮膚等病變發生。 
(四) 同仁教育部分，天氣炎熱時，執勤同仁仍是感到

悶熱，並且在值勤時需身穿制服，不像收容人在

舍房內可僅穿著內衣、內褲即可，本所教育同仁

施請盡量改善。建議具體作法如下： 

通風設備: 

(一) 需考量到體感溫度:雖有表定的溫度

28度才能開啟通風設備，但體感溫度

尤為重要，在舍房內收容人數眾多

時，體感溫度會明顯提高，這時就需

依照實際狀況開啟通風設備。 

(二) 通風設備如電扇、抽風機，需定期保

養清潔，以利機具使用年限延長、收

容人舍房內空氣品質穩定。 

(三) 加強職員教育，第一線戒護人員應有

專業知能及同理心，可在第一時間先

協助收容人解決問題，以穩定收容人

在監生活情緒。  



 

仍需以人溺己溺，關懷包容之心態照顧收容人，

平心靜氣的執行勤務，並時時關注收容人生理狀

況，以防熱中暑、熱衰竭等情形發生。 
(五) 禁見收容人建議開啟禁見區舍房門瞻視孔蓋板，

因禁見被告身份限制因素，禁見區瞻視孔蓋板僅

巡視時開啟，其他時間不能開啟，以避免同案串

供情形發生。 
二、舍房內用水 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(一) 夏季未開封日舍房每日每人平均被允許使用水量

為303.85公升，據經濟部水利署民國110年統

計，國人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為282公升。 

(二) 花所並無限制收容人每天洗頭，在每日用水量許

可下，鼓勵收容人保持個人衛生整潔。 

(三) 非沐浴時間用水，允許收容人在舍房內用毛巾沾

濕擦拭身體達降溫之目的。 

(四) 收容人對於用水規定建議，花所實施問卷調查並

統計數據如下: 

1.夠用。→23% 

2.放水時間延長。→29% 

 3.供水不要關，一開就要有水。→8% 

 4.加大水龍頭出水量以及加強水壓。→10% 

 5.保溫桶飲用水不夠熱。→4% 

 6.無意見。→26%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(一) 本所飲用水由自來水管路送入蓄水池層層過濾

後，輸送到炊場鍋爐燒煮，再經由管路到各場

舍，由視同作業人員裝入保溫桶後以供收容人飲

用，並定期做水質檢測，在日後經費許可下，加

裝更多更完善過濾設備，以供給收容人健康衛生

針對收容人在舍房內用水建議如下: 

(一) 花蓮地區，水中石灰質相較本島其他

地區較高，在飲用水部分需多加強過

濾，如裝設 RO 逆滲透，離子交換樹

脂等設備，以提供收容人健康衛生飲

用水。 

(二) 在離峰時段實施減壓供水，非沐浴時

間及用餐時間減壓供水可達到節省水

資源之目的。 

(三) 自來水、地下水依目的分別使用，可

節省水費支出。 

(四) 教育收容人用水:收容人平時用水多

宣導地球只有一個，水資源得之不易

等觀念，勿過度浪費。 

(五) 開放使用水資源:限量品才是浪費最

多的，常人心態認為限制用量，便會

多加儲存，並會以報復性心態過度浪

費使用，建議貴所，可測試在夏季用

量最多時開放用水，不要依表定時間

供水而有所設限，全天候開放，水龍

頭一開就有水，省水效果或許比限制

用水來的較佳。 



 

飲用水。 

(二) 本所目前在炊場炊煮、工場沐浴水池，舍房用水

均使用自來水供給，另外在工場便池、洗滌衣

物、灌溉澆花等均使用地下水供給，以達到節省

水費目的。 

(三) 教育收容人，每間舍房內均配置儲水桶，許多收

容人在沐浴以及洗完衣物、碗筷後，並不會主動

將水龍頭關閉，儲水桶溢流，造成水資源浪費，

執勤同仁需時時督導儲水8分滿，節省水資源。 
(四) 本所預計於112年度，實驗全天候開放用水、離

峰時段減壓供水，將以兩個月為一基期，對比

111年度用水，以當期收容人數平均計算，可相

互比較出用水量多寡。 

 

三、服制 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(一) 花所依服制規定，夏季提供收容人短版襯衫、短

褲穿著。 

(二) 收容人對於夏季囚服材質、穿著規定建議，花所

實施問卷調查並統計數據如下: 
1.穿著很舒服，無須改善。→8% 
2.希望夏季開收封點名時僅穿著短袖內衣。→4% 

3.制服褲子可以改用好一點的質料。→12% 

4.希望可以穿到新的制服。→4% 

5.建議冬季運動時間能穿著短褲運動。→2% 

6.無意見。→70%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(一) 本所囚服每年有固定的置裝費用向其他監所訂購

製作，明年度會向承包監所反映材質挑選更為涼

爽及有彈性之材質。 
(二) 收容人出所後，由本所舍下視同作業員回收清洗

針對收容人的服制建議如下: 
(一) 貴所可以將收容人夏季囚服改為更加

透氣，彈性更好的材質。 

(二) 收容人出所時，囚服回收後要確實清

洗曝曬，避免皮膚傳染病，如疥瘡等

等。 

(三) 貴所合作社可販售涼感內衣，以供收

容人選購。 

 



 

曝曬，遇有傳染疾病之收容人囚服，再以熱水消

毒，或裝入黑色塑膠袋高溫曝曬，以消滅疥蟲等

皮膚寄生蟲，遇舊者則汰換更新。 
(三) 本所合作社現有販售麻紗內衣，明年度評估後將

涼感內衣納入投標案。 

(四) 冬季運動時穿著短褲，本所視當日氣溫而定，若

寒流來襲，氣溫過低，仍鼓勵收容人穿著長袖長

褲保暖。 

四、抗暑或降溫

對策 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(一) 花所在夏季期間(6至9月間)合作社販賣結冰水。 

(二) 炊場於每周一、三、五、日提供加冰塊甜湯供收

容人飲用。 

(三) 舍房外牆以漆上白色隔熱漆。 

(四) 舍房屋頂以加蓋鐵皮，並裝設15個通風球以利熱

對流散熱。 

(五) 收容人希望機關採取抗暑及降溫對策，花所實施

問卷調查並統計數據如下: 

1.目前裝電風扇即可，無須改善。→12% 

2.希望能裝設公共空調或冷氣。→15% 

3.加裝噴水霧系統。→2% 

4.希望本所可以提供冰品、冰塊。→15% 

5.增加一台電風扇。→2% 

6.電風扇、抽風機保持常開。→2% 

7.加強運動使體質改善，體質既然好了，抗暑降 

  溫的需求也就降低了。→2% 

8.無意見。→50%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(一) 本所去年度已將舍房屋頂加蓋鐵皮，以及增設通

風球，明年度討論後，將保麗龍以及空心磚再納

針對貴所的抗暑、降溫對策報告建議如下: 

(一) 貴所屋頂除了加蓋鐵皮、通風球，以

隔絕熱輻射，增加熱對流通風以外，

可以再增加保麗龍於屋頂並以空心磚

壓至於上，對於隔絕熱輻射效果更

加。 

(二) 隔熱漆的材質可選用更好隔熱效果之

漆款，以達到更好隔熱效果。 



 

入收容人生活設施改善經費內評估，以達到更好

的隔熱效果。 

(二) 本所今年度秋季甫將隔熱漆上漆完工，預計明年

度夏季評估隔熱效果。 

(三) 本所以往有裝設噴水霧系統，使用效果不佳，因

濕度過高，容易造成環境發霉，監視鏡頭、線路

損壞等等問題，故不再使用。 

(四) 收容人建議裝設中央空調或冷氣，鑑於經費以及

後續產生電費以及保養維修費用，本所無法負

擔，故不採用此建議。 

五、冬季淋浴 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(一) 依法務部107年9月20日法受矯字第10705004500

號函示:為維護收容人身體健康，各機關應於每

年12月1日起至次年2月28日(閏年29日)止之每一

開封日，供應收容人適當溫度之熱水沐浴。至於

3月1日至11月30日止每週供應熱水沐浴2次，如

氣溫低於攝氏20度，亦應供應之。對於少年、女

性收容人、65歲以上高齡收容人及收容於病舍之

病人，應於全年每一開封日提供熱水沐浴；其他

具特殊保健需求之收容人，亦應提供熱水沐浴。 

(二) 花所開封日各場舍沐浴熱水供應方式為:炊場透

由鍋爐管路輸送蒸氣至各場舍沐浴水池提高水

溫，並設有機械式定時器控制供應時間、溫度控

制器設定50度，以避免水溫過高燙傷收容人。 

(三) 未開封日舍房收容人沐浴用熱水，由視同作業人

員至一樓舍房(男性)、女所(女性)沐浴水池提水

桶方式至舍房內供應。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(一) 本所今年已規劃明年度在一、二樓舍房區各設置

針對貴所的冬季沐浴建議如下: 

(一) 貴所在未開封日時提供沐浴用熱水，

現以視同作業人員提水桶方式至舍房

前供應給舍房內收容人使用，在運送

過程中不免地板濕滑，造成人員滑倒

跌傷，需多注意人員安全。 

(二) 冬季為心血管疾病好發期，針對特殊

族群的熱水沐浴需求，貴所需確實照

顧到高齡、心血管疾病等收容人。  



 

一台水車，由視同作業人員在熱水供應處裝滿水

車後，依序逐房用水管送入熱水，可避免以往僅

用人力提水桶。恐有滑倒受傷之風險。 

(二) 本所高齡、心血管疾病收容人配置於一樓舍房療

養區，全年每日供應熱水沐浴，並由主管以及衛

生科同仁時刻關心該房收容人生理狀況，適時安

排看診就醫，以維持身體健康。  

六、防寒對策 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(一) 服制方面:提供收容人冬季長袖、長褲、外套，

另65歲以上高齡、心血管疾病收容人可提供保暖

背心。 

(二) 飲食方面:冬季多已提供熱湯飲用，另寒流來

襲，溫度低於20度以下，該所炊場準備薑湯供收

容人飲用。 

(三) 寢具方面:發給收容人冬季厚棉被、墊背、枕頭

以供就寢保暖使用。 

(四) 飲用水部分:由視同作業人員協助打飲用熱水至

保溫桶送入舍房以供收容人飲用。 

(五) 收容人出所:花所獲贈花蓮慈濟會捐贈長袖、長

褲外套等保暖衣物兩箱，以提供出所收容人保暖

使用。 

(六) 收容人飲用熱水、沐浴熱水運送方式革新:花所

鑒於以往運送飲用熱水、沐浴熱水皆由視同作業

人員人力提水桶方式運送，可能因為地板濕滑造

成滑倒跌傷，現已規劃112年1月各設置一台水車

運送供給，以維護人員安全。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(一) 本所回收出所收容人寢具，會將被套、墊被套、

枕頭套拆下清洗曝曬，棉被、墊被、枕頭均會曝

針對貴所的防寒對策建議如下: 

(一) 寢具回收使用要清洗、曝曬消毒，以

供下一人使用。 

(二) 出庭服的服制，在冬季期間除了長袖

長褲、外套以外，需再提供帽子，襪

子，背心等等，氣溫太低可考慮提供

小毛毯在囚車上使用，以供收容人保

暖。 

(三) 貴所合作社除了販售長袖衛生衣以

外，可以再增加販售發熱衣。 



 

曬消毒，如遇過度髒汙，無法清洗時，直接替換

新品，以供下一位新收收容人使用。另外本所合

作社有販售新品寢具，收容人可自由選購。 

(二) 為提供出庭、外醫等收容人禦寒本所將納入規劃

購買毛帽、襪子、手套、毛毯。 

(三) 本所合作社現有棉質長袖內衣，明年度評估後將

發熱衣納入投標案。 

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(本次會議無歷次視察建議處理事項之列管情形) 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無 無 無 無 無 

五、附件如 PPT 所示 

 


